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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9E_8D_E6_9C_BA_E6_c122_480544.htm 银行、金融信托投

资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以往的实践中，

除经营其被许可的金融业务之外，还签订了很多投资协议，

直接从事投资业务或经营工商企业。笔者认为，金融机构签

订协议是无效的，详述理由如下： 一、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无论是国际惯例还是国内法律，都禁止银行、金融信托投资

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直接从事投资业务或经

营工商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

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金融信

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22条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

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经营工商企业和本《规定》以外的其

他业务。”《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第6条第四款

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证券投资之外的投资。” 二、金

融机构直接从事投资业务或经营工商企业，不仅超越了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

围”，还违反了金融行政主管部门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书

》的规定。 金融机构与一般工商企业的不同之年在于，金融

机构除领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外，还必须到金融行政主管部门领取金融业务《许可证书》

方能营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里核准的“经营范围”，是根据金融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金



融业务《许可证书》许可的内容确定的。行政许可是行政机

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经书面 形式做出决定，允许相对人从

事某种活动，或使其获得从事某种活动的能力和资格的行为

。金融业务行政许可通过将扰乱经济秩序的活动纳入国家行

政管理的范围，来达到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有序发展，

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对金融机构除颁发《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外还核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书》，充分体现了

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和对其的从严管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业

务许可超范围经营，必将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甚至造成金融危机。1993年前后的金融机构超范围经营比较

普遍，用拆借资金和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贷款，动用信贷资

金搞投资、经营房地产和炒卖企业股票、债券，造成金融资

金被房地产投资套牢，不良资产比重大幅上升，金融信用大

跌。自1993年初，国家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宏观调控，致使金

融形势呈现明显好转便是很好的例证。 三、金融机构直接从

事投资业务或经营工商业，不仅仅是简单的超越经营范围经

营的问题，而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不但银行、金融信托

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本身对经营范围有明确界定，法律对上述金融机构的

经营范围也有清楚明确的规定：都没有直接投资业务或经营

工商企业的规定。困此，金融机构从事直接投资业务或经营

工商企业，不但超越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核定的企业法人的“经营范围”，还直接违反

了法律对上述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

或者全部业务：（一）吸收公众存款；（二）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三）办理国内外结算；（四）办理票据贴

现；（五）发行金融债券；（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七）买卖政府债券；（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外汇；（十）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一）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银行保险业务；（十二）提供保

管箱服务；（十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

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专设“第三章经营范围”

，在第15条至22条专门规定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经营范

围”，没有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直接经营投资业务的规定。 《

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也专设“第三章业务范围”，第12

条规定：“证券公司必须经营下列业务：（一）代理证券发

行业务；（二）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三）代理证券还

本付息和红利的支付。”第13条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证券公司不定期可经营下列业务的一种或几种：（一）

证券的代保管和证券的签证；（二）接受委托代收证券本金

和红利；（三）接受委托办理证券的登记和过户；（四）证

券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五）证券投资咨询；（六）人民

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从上述法律对相关金融机构“业务

范围”或“经营范围”的规定，我们不但可以看出都 没有金

融机构直接经营投资业务或工商企业的规定，还可以看出法

律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的问题是高度重视的，每一部法律

或法规都设立了专章加以规定。从规定的内容上看也是既严

格又清楚明确，没有丝毫含混之处。因此，我们说，金融机

构直接从事投资业务或经营工商企业，不但超越了经营范围

，还违反了法律规定。这种违法行为不仅表现在直接违反了

前述有关金融机构不得直接从事投资业务的禁止性规定，也



表现在违反了法律有关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

”的允许性规定。 当然，超越经营范围经营本身也是一种违

法行为。《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在核准登

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

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注册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

动”。因此，金融机构超范围经营，不仅违反了金融管理法

规，还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甚至我国民事交往区域的基

本大法《民法通则》的规定。 四、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行

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民法通则》第58条第（五）项规定

：“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经济合

同法》第7条第一项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是

无效经济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

案件中具体适用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则直接规定：“

超越经营范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在1993

年修改过一次，但关于经营范围的内容并未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既未修改更未撤销该司法解释，这一司法解释一直是司

法实践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

要》第1条第3款规定：“合同约定仅违反一般行政管理性规

定，例如一般地超越经营范围、违反经营方式等，而不是违

反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可按照违反有关行政管理

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在司法实践中经

常出现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纪要》而否定最高人民法院的

前述《解答》。笔者认为，在金融机构直接从事投资业务或

经营工商企业的问题上是适用《解答》而不适用《纪要》的

。 首先，金融机构直接从事投资业务经营工商企业违反了“

法律禁止性规定”，前已详述，此不累述。其次，《纪要》



规定是仅限于买卖关系双方超越经营范围后应如何处理的规

定，而金融机构在与他人进行投资业务时，合同所涉及的标

的物不是什么流通物品，而是合作实体。最后，《解答》是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其效力高于《纪

要》。如果二者出现不一致时，应以《解答》为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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